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船用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 B/ T 12820-91

Genera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pneumatic systems for ship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4414-19820"剩）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气动系统必须遵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及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舰船和海上工程用的}̀w元件及气动系统与辅件。工程机械、冶金、化工等行业

的气动元件、气动系统和辅件，也可参照本标准。

2 引用标准

    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GB 786 液压及c-.侧）图形符号

    GB 2346液压At4系统及元件一公称压力系列
    G B 4830 工业自动化仪表气源压力范围艰a量

    GB 3033船舶管路和识别符号的油漆的颜色
    GB 242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C B 3225 船用自动控制设备型式试验方法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8 技术要求

3.1 工作环境条件

3.1．1 高温

    船用气动系统在高温下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环境温度， ℃ 要 求

  55

  70

> 70

正常工作
连续工作2h内不失效
应作特殊规定

3．】．2 低温

    船用气动系统应能在表2规定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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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 装 场 所
环境温度

    ℃

室外及无保温措施的甲板舱室
一般舱室
保温集控室、驾驶室、控制站
保温机舱

3.1．3 湿度

船用气动系至旬立能在表3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表 3

环境温度
    ℃

相 对 湿 度

G 40

夕 40

95％1 3％
70％士3％

3.1．4 盐雾

3.1.4.1 安装在舱室内的船用气动系统，其金属零部件经48h盐雾试验后其外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镀 层 类 别 底 金 属 合 格 要 求

＋镍＋铬

十铬
阳极氧化

钢
钢
铜和铜合金
铜和铜合金
铜和铜合金
铝合金

主要表面不出现白色或灰黑色腐蚀物
主要表面无棕锈
主要表面无铜绿
主要表面无灰色或浅绿色蚀物
主要表面无浅绿色蚀物
无发黑或发蓝蚀物

锌
铜
银
镍

镍

3.1.4.2 安装在舱室外的船用气动系统。整机经交变盐雾试验后应无明显的腐蚀、质变现象。

3.1．5 霉菌

    船用气动系统应具有抗霉菌能力，其暴露于空气中的零部件和涂层材料经28d长霉试验后，按各

级别需要，长霉程度应不超过表5的规定。

                                                  表 5

长霉等级 霉 菌 生 长 程 度

0

1

2

放大50倍观察不到霉菌生长

肉眼难以看到霉菌生长，放大50倍观察到出霉十分明显

肉眼明显看到长霉，样品表面霉菌覆盖面积小于25

3.1.6 倾斜、摇摆角的值按表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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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类别 倾斜、摇摆角 适 用 范 围

I
横摇：45。
纵摇：10“
短期纵倾：30'

潜艇、水下工作船及海洋开发特种用途船

II

横摇：45“
横倾：150
纵摇：10“
纵倾：5“

水面舰艇

m

横摇：22“30'
线性垂直加速度：士1.0g，周期los
横倾：巧。
纵倾：7．5“

普通钢质海船

3.1.7 振动

    船用乙剩）系统应能承受相对于安装位置的三个方向 （垂向、横向、绷句）的正弦振动参数按表7规定

产品在试验时应无机械损坏和误训乍。

                                                表 7

毓i4 mtRm RRIMIllc 一般舱室 往复机、舵机舱

频率 ，Hz

位移幅值，mm
加速度幅值，m/s'

2～13.2

  士 1

＞13.2～100

1 6. 86

2 ～25

土1.6

>25～100

  +39.2

3．】二 日光辐射

    暴露于日光F的船用气动系统应具有受辐射强度为1.12kW/m 2，允许变化范围为10%，其光谱能量分
布应符合表8规定的日光辐射的热效应和光效应或劣化效应的能力。

                                                      表 8

光谱名称
波 长

    林m

    辐射强度
w/m2 (cal /cm·min)

误 差
    ％

紫外线
可见光
红外线

  0.28～0.40

>0. 40～0.76

＞ 0. 78 ̂- 3. 00

  68 (0.1）

560 (0.8）

492 (0.7）

士30

土10

土20

3.1.， 运输条件
    在船用气劝系统包装条件F，应能承受下列条件的连续冲击。

    连续冲击次数：1 000次土10次

    加速度：l00 1 lo m/s'

    相应脉冲持续时间：111 2 ms

    脉冲重复频率：60一100m i n一，（1一1.7Hz)

    脉冲波形：近似半正弦波

3.1.10 脉冲击加速度
    船用气动彩充应能在垂直方向lom /s'的线性增加五匆变条件下正常工作。冲击加速度按表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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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类别 冲击落高度，m 适 用 范 围

I

            摇摆角度
垂向：0.9m (660)
背向： 66'
侧向： 66'

潜艇中对连续作战和航行安全有直
接影响时

II
垂向：0.3m (370）
背向： 37'

侧向： 37'

水面舰艇中对连续作战和航行安全
有直接影响时

3.1．11夕院 防护

3.1.11.1船用述不功元件的外今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其装酉遍使密封结构和内部器件的功能在规
定工作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振动不受影响。

3.1.11.2 船用气动系统的外壳防护型式根据不同产品的需要选用符合G 8 4208的规定。

3．2基本要求
3.2.1船用乙币劝系统应工作可靠，并力求维修装拆方便。

3.2.2 劝系统中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应符合G B 7186规定。

3.2.3  &励系统中采用的气为元件和辅件必须具有出厂合格证，并附有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文件。
3.2.4 气动装置超过151，的玛备必须有便于起吊的措施和方法。

3.2.5气动系统中的,l-w元件和辅件应能在不影响其它元件的条件下，方便地进行替换。
3.3 技术性能

3.3.1船用气劝系统的技才水-能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应符合气动元件和辅件各自的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要求。

3.3.2 船用气动系统采用的泪牛、辅件应注明技术参数，见表100

                                                  表 10

序 号 元件名称 一 ”术参” 一备注

1 空压机

1．标定输出值，m’1h

2．要求的输入功率，kW

3．转速，r/min

4．转动方向

5．系列编号 一
2 气马达和摆动气缸

1．自由空气消耗量，m' /h

2．转动方向 （相对于出口）

3．公称压力，MP&

4．转速，r/min

5．回转角度
6．扭矩 （额定压力下）

7．系列编号

只适用气马达

只适用摆动气缸

3 气一
1．气缸内径，mm
2．气缸活塞直径，mm

3．公称压力，MP&

4．气缸杆行程，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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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序 号 元件名称 技 术 参 数 备 注

4 压力阀
1.压力调节范．围，MPa

2。压力阀通径，mm

5 电磁换向阀

1。电压，V

2．交流／直流，A

3．防护等级

4，公称压力，MPa

5.通径大小，mm

6．换向时间，s

7．换向频率，Hz

6 压力开关

1．压力调节范围，MPa

2．压力差范围，MPa

3．开关电压及电流，V, A

4，防护等级

7 贮气魄及气瓶

  1．设计压力应符合船规要求，MPa
  2．体积容It , m，/h

  3．系列编号

8 过滤器

1．工作压力范围，MPa

2．工作温度，℃

3．过滤精度，PM

4，气流方向
5．通径大小，mm

9
油雾器

1．工作压力范围，MPa

2.通径大小，mm

3．流动方向

10 除油器

1．工作压力范围，MPa

2.除油效率，mg/m’

3.通径大小，mm

11 干燥器

1．工作压力范围，MPa

2．通径大小，mm
3．处理流盘大小，m' /h

4．环境温度，℃

5．电源、频率、电流大小，V,Hz,A
6．保险丝额定值，人

12 冷却交换器

1.冷却面积，ma

2．进出口通径，mm

3.流动方向

4.冷却介质（水、空气）

5．工作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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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计攀本要求
3.4.， 气动系统应考虑安全性及防止发生事故。

    a． 气动系统中所有元件、辅件必须具有合格证；

    b.设计气动系统应有过压保护措施，

    c．排气口设计尽量不引起危险，

    d． 设计系统失压不会引起危险，

    e． 选用气动元件、辅件在操作时，必须遵守各自产品规定。

3.4.2 气动系统在回路设计时，每个元件、辅件必须注明名称和编号。

3.4.3 气动系统的管线，两端必须有标志，而系统中每根管道应有编号。

3.4.4 气动系统设计必须具有可靠性和重复性。

3.4.5 气动系统采用元件寿命指标。

    a． 气动控制元件寿命应不小于100万次；

    b． 气动执行元件膜片寿命应不小于100万次，

    c． 气缸寿命应不小于300km，

    d．气ft 理装置寿命应不小于3 000ho
3.4.6 气动系统的使用说明书内容：

    a． 主要技术规格，

    b．简化系统原理图；

    c． 外型尺寸，

    d． 主要技术性能；

    e. 调试方法及名称，

    f． 故障分析和排除方法，

    9． 推荐使用气源型号，对除油、除水和除尘具体要求。

3.5 气源要求

3.5.1 气源应符合GB 4830规定。

3.5.2 气动系统压力应符合GB 2346规定。

3.5.3 在气源压力变化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而在瞬时压力升至高于1.5倍公称压力时应不致造成损

坏。

                                                表 11

气源压力额定值 变 化 范 围
        ％

按有关规定 士20

    注：如气动系统前有稳压装置，允许气源压力变化范围为土10%.

3.5.4 气动系统及元件、辅件的耗气量应符合各自产品技术指标规定。

3.5.5 气源处理过滤精度，含油量应根据各自产1G,WE韵规定。

3.5.6 气动系统元件和辅件应在1.25倍公称压力下试压，不应有明显漏气现象。
3.6 电源要求

3.6.1 电源为交流供电时，电压变化土10％和稳态频率同时变化为额定频率的士5％，或瞬态电压变化
为额定电压的士20％和瞬态频率同时变化为额定频率的土10％，恢复时间3 s0

3.6.2

3．6.3

直流供电的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6％一 10%0

蓄电池供电的电压变化为额定电压的＋.30 ～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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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 材料

    气动系统的材料应由能耐潮、防毒、盐雾、滞燃、不易变形的材料制成。

3.8 气动管道

3. 8.1  "励系统中管道颜色应符合G扫3033规定。

3.8.2   '励管道中的空气济涟不应引起太大的温升、压降和冲击 汉涟不超过30m /s .

3.8.3 气动管道弯曲处应圆整光滑，不得压扁或打折，管内侧立避免突然变化。
3.8.4 安装_VJ管道，接头必须清洗干净，不得有任何污物（例如毛刺、铁屑、氧化皮等）存在。

3.8.5 架没气动管道：

    a．长度超过5m时，沿管流动方向应有 1％一3％的坡度，

    b.  =̀u劝管道中支管必须从主管高点引出；

    c． 管道的最低点应设泄水口，以便安装螺塞和旋塞。

3.8.6 气功管道不得支承设备，沿管必须用管夹支撑固定，而支撑间距应符合表12规定。

                                                表 12

管道外径，mm 支撑间距，m

n

︸

亡
d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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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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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少25

琳 试验方法

‘飞一般检查
    相据3.2, 3.3, 3.4和3.7条的要求，对产品的设计、材料、工艺进行外观质量和一般检查，均应符

合各自技术条件的规定。

4.2强度试验

    进行液压或气压的强度试验，而试验压力大于或等于1.5倍公称压力，试压时间不小于3 min.

4志 密封试验

    进行液压或气田狗密封试验；而试验压力大于或等于1.25倍的公称压力，试曰寸间不小于3 min.

4.4 产品在，E确的安装条件下，进行通气试验，各项技术性能参数试验结果均应符合产品的技术条件规

4.7

环境条件的试验方法应符合GB 2423, CB * 3225规定。

电源变化按3.6条要求进行15m in试验，均应工作正常。

外壳防护性能按3.1.11条要求，并按G B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查。

 
 
，

‘
仙

自．

定

4．

4．

5 检验规则

5.1 船用气功元件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5.1.1出厂检验：每台产品在出厂前均要进行出厂试验。

5．1.2 型式试验：

    a．在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投产后，设计、工艺或材料上有重大改变时，

    c.当检查试验结果与以前进行的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允许的偏差时，
    d． 正常生产时每四年或累积生产1000台时，

    e. 国家船检部门认为有必要抽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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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出厂检验项目

    按各自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逐台进行试验。

    a． 外观检查，

    b．功能检查；

    c． 精度；

    d． 公称压力，

    e． 耐压。

与．3 型式检验项目

    船用气动元件的型式检验必须包括的项目有：一般检查、性能、气源变化、气源消耗、振动、倾

斜和摇摆试验。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证

6.1 船用A}4元件、系统及辅件应装有铭牌，铭牌右下角应留有船检标记的位置，在铭牌上应标明：

    a.产品型号和名称，
    b． 制造厂名称；

    c． 制造日期 （或编号）；

    d． 主要技术参数。

6.2 船用气动元件、系统和辅件的包装

6.2.1 气动设备上所有未接成完整系统的敞开接口均应进行密封，严防污染。
6.2.2 各运转件的外露表面，为活塞杆的伸出部分，传动轴伸等均应采取保护措施。

6.2.3 对所有管端和外螺纹均应采取保护措施。
6.2.4 在产品包装箱内，随箱提供下列技术资料 （中文或英文本）

    a.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产品附件、备件清单，
    d． 装箱清单；

    e． 系统安装简图。

6.3 运输

6.3.1 产品应有防震、防潮、防晒和防压措施，以免在运输中损坏。
6.3.2 包装运输标志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6.4 贮存

6.4.1 拗系统应贮存于干燥、通风处，周围空气温度为。一45'C，室内相对湿度应不大于85%.
6.4.2 二单为库存产品不得影响原有性能，如超过二年存期则要抽样测试。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船用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廖定一。


